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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

纪华传

【内容提要】 　 “庙产兴学”， 兴起于清末， 盛行于民国时期， 就是利用各地寺

庙建筑、 田地及财产等来兴办教育， 包括提拨庙产、 田产以补助学费， 利用寺

庙殿堂建筑作为校舍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既与清末以来社会

思潮有关， 即承接晚清以来庙产兴学运动之流风馀绪； 同时也有其现实的原因，

主要与南京政府推行普及教育过程中经费严重不足有直接关系。 本文对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三次庙产兴学运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关键词】 　 近代佛教　 南京国民政府　 庙产兴学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佛教研究室主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庙产兴学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以传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拟议庙产兴学为

发端， 以中央大学邰爽秋教授 “打倒僧阀、 解放僧众、 划拨寺产、 振兴教育”

的倡议为代表， 史称 “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 。 第二阶段始于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邰

爽秋等联合教育界人士， 发起成立 “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 ， 并公开发布 《中

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 ， 谋划拨庙产以兴办教育， 史称 “第二次庙产兴学

运动” 。 第三阶段起因于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湘、 浙、 鲁、 皖、 鄂、 豫、 苏七省

教育厅联合呈请中央， 励行 《监督寺庙条例》 ， 提出以寺庙财产充作民众小学或

其他地方教育事业的资产。 接着， 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 山东省教育厅长何

思源、 安徽省教育厅长杨廉、 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 湖北省教育厅长程其保、

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 河南省教育厅长李敬斋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



产， 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 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获得通过， 呈报内政部。 这可视

为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 “第三次庙产兴学运动” 。

一　 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

（一） 内政部庙产兴学之传闻及其佛教界之反应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新闻报》 《申报》 以及各佛教刊物纷纷报道， 南京政府内政部长

薛笃弼将计划实行破除迷信， 拟将庙产改办学校。 此外，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

进而提出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建议。 据 ４ 月 ９ 日 《新闻报》 载： “内长薛笃

弼， 拟于全国教育大会， 提议改僧寺为学校， 提案文在起草中。 大意谓对于先哲，
理应尊崇， 并实践其主张， 至祠宇巍然， 非即尊崇本义。 暹罗原为佛国， 寺宇已一

律改为学校， 既收普及教育之效， 全国人民， 亦仍信佛不衰， 今甘、 豫亦实行有效

云。”① 暹罗即泰国的旧称， 素来为信仰佛教的国家， 并不存在将 “寺宇改为学校”
的现象， 恰恰相反泰国佛教界和政府一起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制度， 建立起了现代的

僧伽教育制度， 推动了暹罗佛教教育的发展。 当时改编巴利三藏以及稍后成立的佛

教教会， 均得到了皇室及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所理解的提拨庙产

以兴办社会教育的庙产兴学。 此外， 国民革命时期发生在河南、 甘肃等地的毁佛事

件， 本来是军阀混战之时摧残宗教的令国人蒙羞之事， 显然与暹罗普及佛教教育的

性质截然不同， 二者均不能成为没收寺院财产、 改僧寺为学校的理由。
薛笃弼拟议庙产兴学虽为传言， 但并非空穴来风， 实则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 冯玉祥组织国民军联军就任总司令时， 薛笃弼任联军总司令部财政委

员会委员长。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基督将军冯玉祥毁灭河南佛教之时， 实际上得到了薛笃

弼相助， 由他负责起草并相继发布处置寺庙田产之通令， 将其势力所及的河南省所

有僧众一律驱除， 寺庙财产全部没收， 将寺庙改为学校、 兵营及公园或娱乐场所。
薛笃弼出任内政部长后， 一直倡导破除迷信， 所以关于他计划于全国教育会议上提

议改庙产为学校的提案见诸媒体后， 引起佛教界的强烈反对。 迫于压力， 薛笃弼在

接受记者会晤及复佛教会的函中， 均坚称内政部并无强改寺庙为学校之举， 认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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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所载为 “无稽之谈”。 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此事纯系外间误传， 本部实无此

项计划。”① 对此， 蒋介石在致杭州佛教会的府函中亦称： “内政部对于佛寺仅有希望

改良之意， 并无强改寺宇为学校之举。 薛内政部长覆佛教会函申述此意， 业见报载

矣， 仰即知照。”②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他在复佛教会的函中称： “笃弼鉴于吾国国势

之不振， 以为信仰佛教， 固属国民自由， 唯不应仅为僧侣博衣食之资， 及为少数信

徒精神所寄托。 应将我佛博爱平等坚固卓绝之精神发挥光大， 使社会人类均得受其

指导， 蒙其利益， 即具有感化人心， 转移风气， 改良社会， 改造国家之效用， 方不

愧为真正佛教之信徒。 若图以烧香膜拜邀福免祸相号召， 不唯无益于社会， 抑且有

失佛教慈航普渡之本旨。”③ 薛笃弼进而将佛教与基督教进行比较， 认为基督教 “组

织之严密， 愿力之弘毅， 事业之伟大， 成绩之卓越” 与年俱进， 而信仰佛教者， “上

焉者独善其身， 其次者不过藉寺庙为生活之资， 下焉者甚且以庙宇为藏垢纳秽之

所”， 与实行救世精神的基督教相比， 远远落后， 所以他向佛教提出两点希望：

“ （一） 应负有整顿佛教、 改良佛教之责。 本旧有佛学之精神， 查世界进化之潮流，

努力改善， 发挥光大以拯救中国民族， 挽回中国国权， 免除远东战祸， 促进世界和

平为己任。 （二） 不应仅为消极之信仰， 并应进一步努力作积极之工作。 即自动的按

庙宇原有之房屋田产多寡， 兴办各种学校， 或平民图书馆， 或平民医院， 或贫民工

厂等， 既不悖我佛救济众生延登彼岸之旨， 又可上益国计下益民生， 而亦可以箝制

讥讪僧侣为不劳而食之口。 愚意为必如是而佛教始可昌明， 佛教始能得全国人民之

真正信仰， 始于世界人类有无量之功德。 否则纵无人主张改寺庙为学校， 恐佛教自

身亦必日趋于灭亡之路也。”④ 薛笃弼复佛教会的函中确实指出了佛教存在的一些问

题， 但是也不难看出， 他对基督教不乏推崇而对佛教则多存偏见。 至于他主张将庙

宇按房屋田产之多寡， 兴办学校及平民图书馆、 医院或工厂等， 虽然说是 “自办”，

但难免会成为世人以僧寺不办学校等而强制庙产兴学之发端。 至于他主张的驱逐

“世俗所崇拜之土地、 财神、 传瘟、 送痘、 送子诸神， 以及狐仙、 蛇神、 牛头、 马面

之类”， 将供奉此类的佛道教场所列为淫祠， 严加禁止， 以正人心， 固然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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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内长并无改僧寺为学校之议》， 《现代僧伽》 第 ５ 期，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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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此文， 均题为 《蒋总司令覆文》。
《薛内部长覆佛教会函》， 《佛化随刊》 第 ５ 期，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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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伤及正常的民间信仰， 进而影响佛教与道教等正当的

宗教。

佛教界得知内政部及政府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举， 惊骇万分， 僧俗信众随即奋起

抗争。 杭州佛学会立即召开全体会员大会， 议定更名为杭州佛教会， 推举惠宗、 弘

伞、 却非等为代表， 致电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等部门， 反对改僧寺为学校之举。

函电中称： “顷闻政府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举， 得悉之余， 惊异万状。 ……先总理亦因

解放民众苦痛， 欲以三民主义得实现平等解放自由者， 其用意正复与我佛慈悲普度

相同也。 故一从本原性体上着想， 一从身体上与精神上着想， 其为利益大众， 救拔

痛苦则一也。 政府提倡教育， 果为当务之急， 但以甚深广大之佛光， 尤应同予维护。

查党纲对内政策， 确定人民有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僧寺为研究学习信仰之根本地，

若一旦改设学校， 则信仰完全失其自由矣。”① 此外， 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已通令全省

各县， 禁止已未成年的男女出家， 并勒令 ２０ 岁以内已经出家者还俗。 浙江省党部改

组委员会亦有通令， 要求各县城党部解散僧道集会团体。 杭州佛教会又以杭州民众

的名义致电中委会， 对于未成年男女出家之事， 杭州佛学会已自行呈请杭州公安局

出示布告， 加以禁止。 已经出家的未成年男女， 佛学会已经筹备教养院以安置教育。

对于国民党党部解散僧道集会团体的通令， 佛学会认为此举大有铲除僧道、 消灭佛

教之势， 与国民党政纲中的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者” 显有

抵触。② ４ 月， 上海佛教维持会王震、 施肇曾、 闻兰亭、 聂其杰、 赵嘉荣、 李云书、

史量才、 丁传琳、 狄葆贤、 关炯、 黄庆澜、 谢健等， 致电国民政府， 指责各地有强

封佛教寺院， 没收财产， 驱逐僧人等种种压迫， 完全违背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尊重宗

教居住完全自由的国民党党纲， 并且与政府历来保护佛教庙产的明令相悖， 应该取

消前议。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闰二月二十五日）， 素来与佛教有很深因缘的陈铭枢、

李济深二将军在接到江浙佛教团体代表王震等人的函件之后， 亦与南京国民政府谭

延闿主席通电称： “报载内政部有改僧寺为学校之主张， 将提出会议等语， 消息传

来， 群情惶恐。” 陈、 李认为， 国民党对于人民信教自由， 原不干涉， 对于民间一切

宗教团体， 都加以保护。 “即令政府扩充教育， 亦应别有正当筹策， 无单独摧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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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佛教会上中委会等电一》，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 第 １９ 期， “专件”，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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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 所有报载前项拟议， 似非事实。 如有其说， 亦望钧府公议作罢为幸。”①

（二） 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之建议

与此同时， 邰爽秋在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的建议中明确主张庙产兴学运

动， 提出 “打倒僧阀、 解放僧众、 划拨庙产、 振兴教育” 的口号。 邰爽秋 （１８９７ ～

１９７６），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 江苏东台县人， １９２３ 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 后赴美国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１９２７ 年学成回国后， 出任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兼中

央大学教授。 邰爽秋的建议中对于佛教极尽歪曲、 丑化、 谩骂之能事， 认为佛教之

罪恶 “罄竹难书”， 并且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 如对 “怎样打倒僧阀” 提出： “调

查僧阀罪恶， 尽量宣传”、 “剪除僧阀爪牙； 驱逐僧阀走狗”、 “在各处组织 ‘打倒僧

阀联合会’， 力求贯彻”。 在解放僧尼方面， 提出 “调查僧尼苦状， 尽量宣传”， 提倡

“解放僧尼运动” “援助僧尼还俗” “呈请中央以法律规定未成熟之幼年男女， 不许

入庙为僧尼， 以绝来源” 等。 第三条 “利用庙产” 和第四条 “振兴教育” 是其根本

目的， 在利用庙产方面， 提出六项措施： “ （一） 由国民政府即速组织 ‘庙产委员

会’， 调查全国庙产， 一律收归政府管理； （二） 划拨一部分之庙产， 在各省会设立

大规模的工厂， 并补习学校， 收容还俗僧尼； （三） 划拨一部分之庙产， 建设 ‘国立

佛学院’。 奉请僧界硕彦， 担任讲席， 昌明佛学； （四） 划拨一部分之庙产， 为保管

名山胜迹之用， 其保管员或即聘请不愿还俗之僧尼担任之； （五） 拨出若干万， 为年

老及不愿还俗之赡养费； （六） 其余款项一律拨充教育经费， 请中央命令规定， 不得

移作他用。”② 在 “振兴教育” 条中， 建议 “拨归教育项下之庙产， 应一律划作教育

基金， 支用利息”。 邰爽秋甚至辩解， 庙产兴学并不妨碍人民之自由信仰， 并不妨碍

佛理之研究， 并不妨碍人民所有权， 以及在中国不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如第一条

的理由是： “在这革命的时代， 人民是否应有完全之信仰自由， 尚属疑问。 纵使应

有， 亦不能拿来反对庙产兴学。” 这简直是明目张胆、 赤裸裸地剥夺了人民正当的宗

教信仰自由！

邰爽秋的建议一经报刊披露， 佛教界大为震惊， 佛教僧人居士等立即撰文反对。

太虚发表 《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 针对邰爽秋提出的 “打倒僧阀、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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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 划拨庙产、 振兴教育” 四条庙产兴学的口号， 提出了 “革除弊制， 改善僧行，

整理寺产， 振兴佛教” 四个整顿僧制、 振兴佛教的建议。 太虚认为， 邰爽秋所谓的

“僧阀”， 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 然而中国佛教因受家族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剃度、 传

法弊制需要彻底革除， 恢复佛教六合和的精神。 “改善僧行” 即是要改变神道设教、

服务鬼神的弊端， 实践大乘菩萨的修行， 宏法利世， 服务社会人生。 “整理寺产” 就

是要将寺院私产变为财团法人的财产， 集中力量兴办佛教教育、 弘法以及公益慈善

事业等。 如上三个方面的改革能够振兴佛教， 使僧众的生活安定。 国民亦可得到佛

教教化的利益。 对于邰爽秋所谓的 “解放僧众”， 太虚认为中国的僧众是过嫌自由散

漫的， 所以应当使他们 “纪律化、 组织化、 智识化”， 并不是要解放的。 “尤其是邰

君对于寺产的误会， 寺产是信佛民众以供给僧众奉行佛教的目的捐赠； 及僧众以劳

力所集成， 为生活费及修学办事费的。 并不是由邰君所谓专 ‘拿来研究玄奥的佛

学’ 的。”①

受邰爽秋庙产兴学建议的鼓舞，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逐步开始提议实施庙产兴

学运动， 尤其是在江苏省， 如仪征县、 泰县、 东台县等地教育局都开始提议办理庙

产兴学， 用于创办学校或补充教育经费等。 据 《江苏大学日刊》： “本校教育学院教

授邰爽秋先生， 夙创庙产兴学之说， 著有 《庙产兴学计划》 专书。 近以国府内长薛

笃弼亦力主是说， 邰先生以政府方面既有同样主张， 将来假政治力量， 自易促其实

现。”② 又据 《新闻报》： “仪征县教育局提议拨庵产三成充教育经费案， 其理由谓各

县地方庵产， 纯属公有性质， 在昔迷信之风甚炽， 人民乐于由僧道管理； 现在训政

开始， 极力破除迷信， 虽云信教自由， 但公有财产， 似宜加以措施， 况且各县教育，

已切实整理， 在在需款维持， 倘各县实行提拨三成， 补充教育经费， 一方面可以减

少人民负担， 一方面可以减少迷信之风。”③ 泰县、 东台县等亦有提取庙产或征收庙产

捐等提案。 为此， 江苏大学抄录以上各县决议案及原提案， 知照各县教育局， 提议

“究竟已办之县能否增加？ 未办之县应否仿办？” 由各县局长斟酌地方情形， 妥善办理。

欧阳竟无致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对于庙产兴学之议， 认为应当暂停实行， 以

免引起变乱： “方今江苏大学， 有人倡言庙产兴学。 苦不得间， 若自贵院启其端，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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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遂所欲而后已。 执事宁能以庙产只可办研究所社会教育为辞乎？ 其始不正， 其终

必乱， 有固然也。 鄙意现时革命未竟全功， 宗教问题暂行放任。 如执事前言， 莫此

为善。 若为关利， 遂变前函， 草率处分， 使民失所， 致益纠纷。” 欧阳竟无还说：

“现闻内政部将与贵院合设宗教委员会， 分配寺产， 以十之二归贵院办研究所， 及社

会教育， 余归慈善行政等用， 窃以为过矣。 以数百万资产， 供百余万游民， 诚为非

政。 然独不欲伐腐枯为精良乎？ 是则造百余万有用之国民， 而仅此数百万之材料，

人止数金， 宁能有济。 方缺资之是虞， 而夺资之是启， 则是弃其民而已。 夫僧侣愚

顽， 导纳轨范。 各还其所， 不执一途。 此正执事之责也。 今利其产， 而自为谋。 安

足以为政。 执事必谓普通教育有必需， 而宗教可废者， 直接通令强没全部寺产可也。

奚必假宗委会之命， 而行瓜分之实。”① 欧阳竟无虽然力倡佛教教育， 对普通的出家

僧众素无好感， 然对于强行瓜分僧寺财产之行为， 却坚决予以斥责。

（三） 全国教育会议庙产兴学之提案

“训政开始， 教育事业， 正待发端”，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中华民国大学院于首都

南京召集全国教育会议。 与会者包括各部各省区、 各特别市和大学院当然会员及专

家， 共 ７８ 人， 会期历时两星期。② 会议共收到各类议案 ４０２ 件， 其中有不少涉及庙

产兴学的问题。

其中 “学校制度改革案” 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 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其中

提出建设三馆 （图书馆、 科学馆、 体育馆）， 其经费的来源有二， 一为挪用他项不必

要之经费， 二为增加教育税收。 其中第一项即通过减少军费及提拨寺产来增加教育

经费。 军费方面， 当时竟占当年全国收入的 ４２％ ， 而教育费不及 １％ 。 如 １９２６ 年广

东全省共收入 “一万万余元”， 军费达 ７２％ ， 教育费只 １％ 。 “若照文明国通例， 教

育经费达百分之二十， 则一切教育推广均不成问题。” “其次为寺产。 寺产兴学， 倡

于张之洞 （光绪二十四年， 他所发表之 《劝学篇·兴学章》 详言及此）， 全国庙产，

每年收入不下数千万元， 提拨一部分， 即有余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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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组， 提议增加教育经费， 保障教育独立： “照美国一九一八年之统计，

大都市之教育费， 占全部政费百分之二五， 且有占全部政费百分之五十者。 而吾国

教育经费， 则为数甚微。 照民国八年中央教育费总额数， 与其他费用总数比较， 仅

占百分之零点三四。 以与美国之教育经费相比较， 何啻天壤？”① 此外， 在普通教育

组， 各省市县及个人亦提出了多条庙产兴学的提案。 如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的 《确定

社会教育经费案》 还提出设立 “迷信捐”， 包括 “锡箔捐、 香烛捐、 纸马捐、 僧道经

忏捐等”； 又规定 “庵观庙宇” 和 “遗产” 两项产业之半， 作为社会教育款产， 对

前者规定： “凡无业主的或公共的庵观庙宇， 一律移作教育款产。”② 湖南教育厅提交

的 《普及全国教育计划案》， 认为 “训政开始， 兴革万端， 权其轻重， 固未有较普及

国民教育为尤切者也”， 在兴学办法第四条 “经费” 中， 提出了五项增加教育经费的

措施， 其中第一款即为 “寺院祠庙祠产之划提”。③ 南京特别市的 《全国庙产应由国

家立法充作全国教育基金案》， 基本以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提议为蓝本， 如以江苏

丹徒为例， 认为该县寺产有五千万之多， 据此推算， “全国庙产， 何啻百万万”， 如

果将佛教寺产用于办学， 则义务教育、 民众教育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后， 由大学院编辑为报告， 以决议为主， 包括宣言、 会章、

会务以及提案等各项内容， 编录成四编。 在 《全国教育会议宣言》 中， 把贯彻三民

主义的精神作为教育的宗旨， 制订了十个方面的实施方案， 其中第一项即是 “教育

行政及经费”， 可见如何提高教育经费， 成为本次会议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关于教

育经费问题， “主张凡国省县除向有指定的教育专款外， 应于各种税收中带征教育附

税； 同时实行遗产税， 为教育专税， 以平均国民对于教育的负担； 收用官产、 荒地、

山林、 沙田以尽地利， 以裕民生， 以兴教育”④。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庙产兴学， 但是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 寺庙财产实际上属于 “官产”， 对于教育部门而言， 此为心照

不宣之事。 在全国教育会议做出的决议中， 明确提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措施， 要求大

学院会同内政部审核： “ （一） 由大学院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 秉承大学院长， 负责

办理庙产之调查、 统计、 审查、 移拨等事项。 （二） 各省市县次第成立各级庙产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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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分别秉承各该高级委员会办理庙产兴学的事项。 各级委员会应受该地上级

委员会之监督及该地同级或相当教育局的指导。 （三） 国家明令规定全国庙产应即拨

充全国教育基金， 只许支用利息， 不得侵占本金。 （四） 此项基金之用途， 以补助义

务教育及民众教育经费为限。 民众教育完成后， 即以办理民众教育部分之基金， 为

办理文化事业之用。 （五） 对于老幼僧尼， 应由各省市县筹办平民工厂或职业学校，

分别容纳。 或于寺庙中酌留房屋田产。”①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广州日报》 新闻登载

了大学院令， 内容为： “查信仰自由， 为本党党纲所规定。 此次全国教育会议， 对于

处分寺产各议案决议， 分送内政部及本院参考， 亦仅为建议性质。 现在各地僧人，

如能自动兴学， 各该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应各加以指导， 予以维持， 不得擅行处分

其寺产， 致违反本党党纲人民信仰自由之规定。”②

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后， 苏慧持、 汪济生首先发表文章， 斥责提拨庙产以振兴中

国教育之谬说， 苏、 汪的文章指斥了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腐败问题， 岂有 “必捐庙产

而益教育” 之理？ 而且从法律、 道德而言， 庙产自有所属， 不容任意侵占。 针对邰

爽秋所谓的 “庙产兴学无妨自由之信仰， 无妨佛理之研究， 无妨人民之所有权”，

苏、 汪认为是 “饰词曲说， 亦极眩惑之能矣”， 进而从事理上分析说： “庙产之来源，

诚多数出于捐助， 以法律言， 既赠与之财物原主不得自由处分， 遑论其他。 今教育

家果以何权力得据而分配之？ 以道德言， 他人意志之应尊重， 不以其死亡而有异。

昔人施舍庙产， 其意固欲专用于佛教， 使道德未沦亡， 此意应受尊重不容变也。 今

教育家又以何权力遂蔑视之？ 且庙产非私人所有， 而僧伽团体所有也。 僧团既未经

法令解散， 庙产当然有主。 今教育家又有何权力得从而剥夺之。 庙产未失主权， 僧

侣欲用以充其信仰自由盖其昌明佛学， 提倡其佛化教育， 皆非逾分。 今教育家又有

何权力得强逞止之。 必倒行以逆势， 唯利是图， 置一切道德、 法律情理不顾。 此邰

氏自谓穷人抢饭， 诚穷极无聊之举也。 然以盗跖之行， 为教育之谋， 岂徒贻纯洁教

育羞， 吾哀其理性沦亡， 正义熄灭， 恶影响之所及， 将使教育永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矣。”③ 苏慧持、 汪济生从道德、 法律两个方面指斥庙产兴学之谬， 太虚曾称赞说：

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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